


上市規則之涵義

據興業太陽能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盡悉及確信，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以

及彼等各自之控股股東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均為獨立於興業太陽能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。

由於保利協鑫為協鑫新能源之主要股東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，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，保

利協鑫為協鑫新能源之關連人士。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根據戰略合作協議所訂立之任何

交易不一定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構成協鑫新能源之關連交易。協鑫新能源將根據上市規

則第14A章的相關規定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佈。

由於協鑫新能源並非保利協鑫的關連附屬公司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，故保利協鑫與協鑫新能

源根據戰略合作協議所訂立的任何交易將不會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構成保利協鑫的關連

交易。

於本聯合公佈日期，尚未根據戰略合作協議訂立交易。興業太陽能、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

源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佈。

興業太陽能、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興業太陽能、保利協鑫及

協鑫新能源的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釋義

於本聯合公佈內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下列詞彙具有以下相關涵義：

「興業太陽能」 指 中國興業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，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

有限公司，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（股份代號：750）

「興業太陽能董事

會」

指 興業太陽能的董事會

「興業太陽能董事」 指 興業太陽能董事會不時之成員

「關連人士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

「保利協鑫」 指 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，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

公司，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（股份代號：3800）

「保利協鑫董事會」 指 保利協鑫的董事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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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保利協鑫董事」 指 保利協鑫董事會不時之成員

「協鑫新能源」 指 GCL New Energy Holdings Limited協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，一

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，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

上市（股份代號：451）

「協鑫新能源董事

會」

指 協鑫新能源的董事會

「協鑫新能源董事」 指 協鑫新能源董事會不時之成員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
「訂約方」 指 興業太陽能、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戰略合作協議」 指 興業太陽能、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

訂立之戰略合作協議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興業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劉紅維

承董事會命

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朱共山

承董事會命

GCL New Energy
Holdings Limited

協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唐成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八月四日

於本聯合公佈日期，興業太陽能的執行董事為劉紅維先生（主席）、孫金禮先生及謝文先生；興業太陽能的非

執行董事為李會忠先生及曹志榮先生；而興業太陽能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京先生、易永發先生及程金樹先

生。

於本聯合公佈日期，保利協鑫的執行董事為朱共山先生（主席）、姬軍先生、舒樺先生、于寶東先生、孫瑋女

士及朱鈺峰先生；保利協鑫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鍾泰博士、薛鍾甦先生及葉棣謙先生。

於本聯合公佈日期，協鑫新能源的執行董事為朱共山先生、唐成先生、顧新先生、胡曉豔女士及葉森然先

生；協鑫新能源的非執行董事為孫瑋女士及于寶東先生；而協鑫新能源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勃華先生、徐

松達先生、韓慶華先生及李港衛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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